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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古坑產業加值園區開發簡介 

【開發緣起】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府)為促進土地資源之有效利用、提升土地經濟價值、提供

合法建廠用地、加速產業發展，並配合國土計畫法之施行，響應中央推動的「產業

用地儲備機制」，檢核適宜劃設產業用地之區位，藉此引進相關工商服務業活動，

提供雲林在地民眾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繁榮，遂推動古坑產業加值園區（以下簡稱

本園區或本計畫）之開發，期待雲林能成為安居樂業之好故鄉。 

 

本園區所在位置古坑鄉周邊，擁有廣大農業生產腹地，尤其咖啡產業發展特具潛

力，可發展以地方優勢食品加工產業為主、5+2 創新產業為輔之產業園區。開發後

除維持既有優勢產業之競爭力外，更期待新引進之產業符合可促進地方升級、具整

合資源、產業關聯性大、低污染與低排放之產業與具市場前景及政策主力推動之產

業等五項原則，為雲林下一世代產業發展打下根基，同時將以公園、綠地、滯洪

池、停車場等隔離設施區隔周圍不同使用性質之土地，建構「生產」、「生態」、「生

活」之綠色園區，營造舒適、優質之產業與生活空間。 

 

【區位概述】 

本園區位於雲林縣古坑鄉，國道三號南下經古坑系統交流道，再經台 3線約 4.5 公

里後，轉縣道 154乙往北約 800 公尺即可到達本園區。園區北側為古坑市區，南側

為永光村及永昌村聚落，東倚國道三號且鄰近劍湖山遊憩樂園，西鄰縣道 154 乙，

地理位置，詳圖 2-1 園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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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園區位置圖 

 

【園區範圍】 

本園區位於雲林縣古坑鄉南側，於雲林縣古坑鄉台糖公司溝子埧農場崁頂耕區，面

積約 72.5687 公頃，其座標約在 E204650～E205920 及 N2613470～N2614760 之間，

詳圖 2-2園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圖 2-2 園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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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勢】 

本園區範圍屬西部嘉南沖積平原地區，地勢相當平坦，由東向西北緩降； 

地表高層約在 98～135 公尺內，主要地層為全新世現代沖積層，平均坡度為 3~5%，

現況地表高程介於 EL.+95.8公尺~135.75 公尺；地形分區屬於斗六丘陵與嘉南平原

接壤地帶，丘陵區高度約在 300~700公尺，向西至平原區則漸低至 100公尺以下 

 

【交通運輸】 

本園區之運輸系統以公路系統為主，周邊以國道 3 號、台 78線、台 3 線、縣道 154

乙及縣道 158 甲為主要聯外道路，園區東側為國道 3號，距離最近之交流道為古坑

交流道約 5 公里，往北可至斗六，往南可至梅山；台 78線位於園區北側，屬雲林

縣境內之東西向快速公路，串聯雲林縣重要之鄉鎮，沿線與台 61 線、國道 1 號及

國道 3 號相交，由園區可經由台 3線銜接至古坑交流道，約距 5公里；台 3 線位處

園區西側，呈南北走向，往北可連結台 78線古坑交流道，往南可至嘉義縣，為雲

林縣東側主要東北向聯絡道路，詳如圖 2-3 周邊聯外交通系統示意圖。 

 

圖 2-3 周邊聯外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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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 

本園區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產業創新條例」進行園區規劃，

並按本園區開發之目的及性質，規劃下列各種用地，本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如表 2-1 

表 2-1 土地使用計畫 

使用
編定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建蔽率 容積率 樓地板面

積(m2) 

國土
保安
用地 

1 綠地 8.9027 12.27    

2 保育區 0.5305 0.73    

小計 9.4332 13.00    

丁種
建築
用地 

1 產業用地(一) 41.2052 56.78 70% 240% 988,925 

特定
目的
事業
用地 

1 產業用地(二) 2.8686 3.95 60% 160% 45,898 

2 管理中心用地 0.3002 0.41 60% 160% 4,803 

3 電力設施用地 0.0452 0.06    

4 自來水設施用地 0.4235 0.58 60% 160% 6,776 

5 環保設施兼廢棄
物處理設施用地 

2.4682 3.40 60% 160% 39,491 

6 回收水設施用地 0.1474 0.20 60% 160% 2,358 

7 瓦斯整壓站用地 0.0202 0.03 60% 160% 323 

小計 6.2733 8.63   99,649 

遊憩
用地 1 公園用地 0.7374 1.02 40% 40% 2,950 

交通
用地 

1 停車場 0.6934 0.96    

2 道路 8.3376 11.50    

小計 9.0310 12.46    

水利
用地 1 滯洪池 5.8886 8.11    

合計 72.5687 100.00   1,091,524 

註:本園區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統計為準。  



- 5 - 
 

【公共設施完善】 

一、 道路系統 

本園區之道路系統配合一軸雙環之動線規劃，以 22 公尺道路為主要軸心，配

合 15公尺道路使系統呈棋盤狀規劃，同時考量多元族群的使用情境，創造更

友善的人本交通。 

(一)主要道路 

本園區以 22公尺道路為主要核心，銜接本園區主要聯外道路 154乙線

道，作為本園區主要出入動線。 

(二)次要道路 

本園區配置 15 公尺次要道路，雙向各配置一混合車道，串聯園區坵塊及

主要道路。 

 

二、 排水系統 

本園區位屬於平地，順應整地後之地勢，以路側溝收集各坵塊地表逕流排入

雨水下水道系統，再經滯洪池滯洪後排入北側六斗坑溪及南側崁頂溪，並以

24小時開發後 10 年重現期距之暴雨逕流歷線，以及崙子溪治理計畫比流量

計算之洪峰流量(作為出流管制量)，兩者間之差值積分作為離槽式滯洪池所

需之量體，因應近年來氣候異常極端降雨頻繁發生，本園區滯洪池採用較高

之安全係數設計。 

 

三、 自來水系統 

本園區進駐產業包括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

他低污染產業(含冷鏈物流、倉儲等)等，計畫總用水量約為 3,701CMD，扣除

回收水量 1,410CMD，剩餘需補充之計畫用水量為 2,291CMD。因與已核准之用 

水計畫中所列計畫用水量 2,285 CMD 差距不大，故本園區將維持 2,285CMD 

用水量，並配合實質開發階段逐年檢討用水情形，詳表 2-2 本園區需水量推

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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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園區需水量推估表 

土地

使用

計畫 

類別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單位面積

用水量

(CMD/ha) 

用水量

(CMD) 

回收率

建議值

(%) 

回用

水量

(CMD) 

補充水

量 

(CMD) 

產業

用地 

食品製造業 24.7130 34.05% 90 2,224.2 20 445 1,779.3 

機械設備製造業 6.1858 8.52% 10 61.9 70 43 18.6 

飲料製造業 4.1172 5.67% 60 247.0 15 37 210.0 

其他低污染產業

(含冷鏈物流、

倉儲等) 

6.1892 8.53% 30 185.7 30 56 130.0 

產業用地(二) 2.8686 3.95% 30 86.1 30 26 60.2 

小計 44.0738 56.78% - 2,804.8 - - 2,198.1 

公共

設施

用地 

管理中心用地 0.3002 0.41% 20 6.0 0 0 6.0 

電力設施用地 0.0452 0.06% 20 0.9 0 0 0.9 

公園 0.7374 1.02% 20 14.7 0 0 14.7 

停車場 0.6934 0.96% 0 0.0 0 0 0.0 

瓦斯整壓站用地 0.0202 0.03% 0 0.0 0 0 0.0 

綠地 8.9027 12.27% 20 178.1 100 178 0.0 

道路 8.3376 11.49% 20 166.8 100 167 0.0 

滯洪池 5.8886 8.11% 0 0.0 0 0 0.0 

自來水設施用地 0.4235 0.58% 10 4.2 0 0 4.2 

環保設施兼廢棄

物處理設施用地 
2.4682 3.40% 10 24.7 80 20 4.9 

回收水設施用地 0.1474 0.20% 10 1.5 0 0 1.5 

小計 27.9644 38.54% - 396.9 - - 32.3 

保育區 0.5305 0.73% 0 0.0 0 0 0.0 

次級用水 - - - 439.0 - 439 0.0 

生活用水 - - - 60.0 - - 60.0 

總計 72.5687 - - 3,700.6 - 1,410 2,290.4 

維持用水計畫申請量 2,285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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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污水系統 

本園區計畫污水量約為 2,013 CMD，設計處理容量採用平均日污水量 2,000 

CMD，最大日污水量 3,000 CMD（平均日之 1.5 倍）及最大時（尖峰）水量 

4,400 CMD（平均日之 2.2 倍），於園區內道路埋設污水管線，採重力方式收

集各坵塊污水後，統一匯集至污水處理廠處理，污水處理廠位於基地西側，

用地面積約 1 公頃，詳如表 2-3 本園區污水量推估表。 

表 2-3 本園區污水量推估表 

土地使

用計畫 
類別 

計畫用水量 

(CMD) 

污水量 

(CMD) 

產業 

用地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1,779 1,424 

機械設備製造業 19 15 

飲料製造業 210 168 

其他低污染產業(含冷鏈物流及倉儲業等) 130 105 

產業用地(二) 60 48 

小計 2,198 1,760 

公共 

設施 

用地 

管理中心用地 6 4.8 

電力設施用地 1 0.8 

自來水設施用地 15 12 

環保設施兼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 0 - 

回收水設施用地 0   

瓦斯整壓站 0 - 

公園用地 0 - 

停車場 0 - 

滯洪池 4 3.2 

綠地 5 4 

道路 2 1.6 

小計 33 26.4 

入滲量(產業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10%) - 179 

生活用水 60 48 

總計 
2,291 2,013.4 

維持 2,285 維持 2,000 

設計值  2,000 

平均日污水量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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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日污水量 - 3,000 

五、 電力系統 

採負載密度法，本用地區分為產業用地及公共設施等，本園區土地使用目的

推估全區用電量推估約為 18,712 kW (本案環評核定量 19,506kW，後續配合

實際用電需求向台電公司申請)，詳表 2-4 本園區用電量推估表。 

(一)產業用地(一):用電密度以 400kW/公頃推估。 

(二)產業用地(二):用電密度以 500kW/公頃推估。 

(三)公共設施用地 

1.管理中心用地:用電密度以 400kW/公頃推估。 

2.電力設施用地:用電密度以 400kW/公頃推估。 

3.自來水設施用地:用電密度以 30kW/公頃推估。 

4.環保設施用地:用電密度以 30kW/公頃推估。 

5.其他設施用地:用電密度以 30kW/公頃推估。其他設施用地包含公園、

停車場、道路、綠地等用地。 

表 2-4 本園區用電量推估表 

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編定 
面積(公

頃) 

負載密度

(kW/ha) 
參差率 

用電量

(kW) 

產

業

用

地 

產(一) 丁種建築用地 41.21 400 1 16,484 

產(二)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87 500 1 1,435 

小計(一) 44.07    17,91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管理中心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3 400 1 120 

電力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05 400 1 20 

自來水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42 30 1 13 

環保設施兼廢棄物

處理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47 30 1 74 

回收水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15 30 1 5 

瓦斯整壓站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02 30 1 1 

公園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0.74 30 1 22 

停車場 交通用地 0.69 30 1 21 

滯洪池 水利用地 5.89 0 1 0 

綠地 國土保安用地 8.9 30 1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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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交通用地 8.34 30 1 250 

小計(二) 27.96     793 

保育區 0.53 0 1 0 

總計(小計(一)+小計(二)) 72.57     18,712 

註：實際用電量依日後實際需要適時再作調整。 

 

六、 電信系統 

本園區鄰近之中華電公司既有管線系統，經調查可足夠供應本園區用戶之語

音及非語音電信服務。除協商電信業者提供一般語音電話服務外，配合用戶

需求尚須增加智慧網路、光纖網路、寬頻通信、數據通信、無線通信、國際

通信等服務外;另匯集園區弱電等管道之需求納入整體規劃一次建置完成，以

利日後佈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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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要點 

【依據】 

一、依據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條例)、「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

益及處分辦法」(以下簡稱處分辦法)，以及「雲林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 

售審定小組設置要點」規定，茲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產創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處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受理申請單位】 

三、古坑產業加值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相關事宜，由雲林縣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建設處工商發展科辦理，並依規定公告之。 

申購廠商(以下簡稱申請人)對本次公告內容有疑問者，可洽詢本府建設處工商

發展科(電話：(05)5522223)，以及受託開發單位-玉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玉新公司)招商行銷中心(電話：(04)23019958)。 

【出售標的】 

四、出售標的之分區、位置、坵塊地號標示及圖說，應以本府公告內容為準，並列

載於本園區土地出售手冊內，申請人應先行赴現場勘查，並事先洽雲林縣政府

及招商網站(https://www.gukengivap.com.tw)查詢最新坵塊出售狀況。 

五、本園區用地之申購按已編訂之土地坵塊編號進行出售，原則不再辦理分割，但

本府得依實際出售狀況調整坵塊大小。 

【出售對象及使用限制】 

六、本園區土地出售係供法人或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依本園區開發計畫暨細部

計畫規定允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詳「伍、古坑產業加值園區容許引進產業

類別一覽表」。 

七、本園區本次公告出售列為評選(審)評比及加分項目對象如下： 

(一) 法人、事業機構設立登記於雲林縣且符合第六點規定其產業標準分類-中

類為【C08】食品及飼品製造業之廠商。 

(二) 符合第六點規定允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其產品須以農產品做為原料

或具地方特色食品產業，有助於強化園區在地特色、提升農產品原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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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產值成品之廠商，其他經本府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中登記有意願廠商。 

(四) 進駐廠商承諾雇用古坑鄉居民達一定比例之廠商。 

(五) 進駐廠商設廠採全循環生產模式或前店後廠等營運方式之具體規劃及承

諾者。 

八、本園區各坵塊得允許多家申請人合併申購，申請人需各自填寫申請書件且資格

需分別審查，其中一家不符合資格或放棄申請資格其合併申購資格等同喪失，

另均應符合本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手冊規定。 

九、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須承諾於提出之「申請書件」之「(二)古坑產業加值

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所填寫之預計興工時間及預計開始營運時

間，並依核定（審定）計畫之期程完成使用；且自申購土地產權移轉登記日起

算，最遲應於 3年內完成建築使用。 

    前項完成建築使用係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及依法取得工廠營運所需證照，包 

    含工廠登記，且建築物建蔽率不得低於承購土地面積之 30%為認定標準。申請 

    人再移轉土地，需經本府審查同意。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建築使用並依法取得工廠營運所需之證照，包含工廠登

記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並同意辦理土地預告登記。申請人有

特殊、不可歸責之原由或其他正當理由，致未能於前開期限內完成建築使用

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向本府提出申請展延，由本府召開專案會議審查之。申請

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建築使用並依法取得工廠營運所需之證照者，或者未完成建

築使用前即轉讓他人使用者，則本府得無息買回土地，並按原購買地價加計

10%作為違約金，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6-1 條規定，公告閒置土地、通知申請

人提出改善計畫、進行協商、書面處分及公開強制拍賣等執行程序，輔導協助

申請人處理閒置土地，未來將依本園區實際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十、本園區公共設施依本計畫規劃開發圖說辦理，申請人不得要求增加或變更任何

公共設施；並需切實依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及內容」執行相關規

定。 

【名義變更之限制】 

十一、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除依法更名外，不得變更申請人名義。 



- 12 - 
 

【申請程序】 

十二、申請人依本園區出售公告及出售要點規定，檢齊下列申請書件正本一式 1

份，副本一式 3份，送達本府建設處工商發展科(地址：640201 雲林縣斗六

市雲林路二段 515號，電話：(05)5522223)，收件截止期限為出售公告期滿

當日。 

(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 

(二)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 

(附件 1)申購用地位置圖 

(附件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附件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附件 4)申請計畫 

(附件 5)污染防治計畫書 

(附件 6)用水計畫 

(附件 7)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表人

身分證影本。 

․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 8)申購土地承諾書 

(附件 9)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本案土地價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 

分行：太平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古坑產業加值園區信託專戶 

帳號：072-001-06380-5 

(附件 10)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金之帳戶資

料 

(附件 11)其他應備書件：申請人應簽具切結書，如用水、用電、污水量

超過本園區平均標準，切結將自行向各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另行配合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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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切結書(附件 11-1) 

․用水切結書(附件 11-2) 

․廢(污)水切結書(附件 11-3) 

前項各款文件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加蓋公司行號、事業機構及代表人印章，

影本並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文件不齊者概不

受理。 

十三、本園區產業用地(一)規劃各項公共設施平均標準如下： 

1.自來水用水量，每日每公頃 41.48立方公尺。 

2.污水排放量，每日每公頃 33.22立方公尺。 

3.用電量，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及機械設備製造業為每公頃

360KW；低污染產業為 320KW。 

4.用水回收率，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20%；飲料製造業 15%：機械設備製造

業 70%；低污染產業 30%。 

5.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公噸/年/公頃) 

懸浮微粒 細懸浮微粒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揮發性 

有機物 

0.664 0.426 0.427 0.489 0.406 

6.一般事業廢棄物，每日每公頃 0.241 公噸。 

7.溫室氣體排放量，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及機械設備製造業為

每年每公頃 1337 公噸；低污染產業為每年每公頃 1189 公噸。 

超過前項標準者，得不准其申購；惟用水、用電量經申請人洽各該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另行配合提供者不在此限，且依總量管制原則下經管理單位檢視尚有餘

裕量而同意者不在此限。 

【出售審查作業程序】 

十四、於申請書件統一截止收件後(出售公告期滿當日)，本園區出售審查作業程序

包括「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及「申請計畫及申購審定」二階段。 

十五、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階段： 

(一)申請書件由本府統一收件後再交付受託開發單位玉新公司，玉新公司再

依本園區土地出售要點規定，初審申請人申請書件是否齊全、資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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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產業類別、用水量、用電量、廢污水排放量是否符合要點規定；

當用水量、用電量超過限值時，申購廠商是否簽具切結書，切結將自行

向各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另行配合供應；以及申購坵塊是否重複後，將

初審結果送交專管單位複核。 

(二)申請書件經復核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本府通知補正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或補正後資格仍不符合者，視為放棄申

購資格，所繳保證金無息退還。 

(三)申請人因資格不符或退出時，取消其參與後續審查之權利，原申購坵塊

則可開放供其他申請人申購，所繳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六、申請計畫及申購審定階段： 

(一)申請書件由專管單位複核後無須補正者提送本府，並由本府彙整複核合

格之申請書件，其中申購坵塊無重複者，該申請人即為該坵塊之「第 1

序位申購廠商」。 

(二)任一筆坵塊，若有 2 家(含)以上申請人時，則由「雲林縣產業園區土地

或建築物租售審定小組」(以下簡稱審定小組)進行申請計畫之審查作

業。 

(三)申請人申請計畫之審查順序，依申請人申請書件之遞件時間依序安排編

碼。審定小組就申請計畫內容進行審查，按「審定要項」給分並評定申

請人優先申購土地序位名次，總名次為第一名者為該坵塊之「第 1 序位

申購廠商」，次名者為「第 2序位申購廠商」，依次類推。有關「審定要

項」詳后述。 

(四)最後由審定小組審定各坵塊「第 1 序位申購廠商」，通過後始核准承

購。 

(五)當審定小組審定後，而坵塊仍有剩餘者，本府得視未能申購土地之申請

人規模及性質，於兼顧園區整體利用下，協調申購剩餘坵塊。 

次名者(第 2序位申購廠商)可於接獲本府通知後，函復放棄申購(無息

退還 3%保證金)或申購剩餘坵塊，若次名者函復同意申購剩餘坵塊，即

按後續核准承購作業辦理，依次類推。 

十七、經上述二階段「出售審查作業程序」審查後未核准承購者，所繳保證金無息



- 15 - 
 

退還。 

【申請計畫審定要項】 

十八、有關申請計畫之審定要項、計分標準、名次評定方式等作業規則詳第十八點

至第二十點之規定。  

十九、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  

本案之「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如表參-1。申請人之審定要項分為(一)建廠

及營運規劃、(二)財務與投資計畫、(三)經濟效益、(四)研究與發展、(五)

其他，審定小組將依申請人申請計畫內容，按下表之「要項總和分數」給分

再加計「評審總分」。 

表參-1.申請計畫申購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 

審定要項 
要項總和

分數 

(一) 
建廠及營運

規劃 

1.建廠、營運及請照時程(可含廠商切結書及

金融機構融資保證文件) 
30 

2.廠房興建方式(含分期)及允建容積樓地板

面積等各項初步規劃內容 

(二) 
財務與投資

計畫 

1.公司資本額及最近三年公司財務分析 
25 

2.本次申購土地及未來三年之投資金額說明 

(三) 經濟效益 

1.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

年產值 
25 

2.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

就業人口數 

(四) 研究與發展 

1.最近三年與未來三年研發經費佔公司營業

額比例 
10 

2.公司產品創新研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說明 

3.產品、製程等產業相關之專利。 

(五) 其他 

1.為本園區本次公告出售要點第七點列為評

選評比及加分項目對象 10 

2.其他具加分性文件(含相關回饋計畫) 

評審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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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名次評定及核配土地方式： 

(一)審定小組依後列作業原則評定申請人優先申購土地序位：  

1.個別名次：審定小組審查申請計畫，並依「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給

予分數，並依分數高低排定名次。  

2.總名次：依申請人別加總各委員評定之個別名次，名次加總值最少

者，總名次為第一名，次者為第二名，依次類推。名次相同時，以所

有委員「評審總分」加總計算，分數較高者為優勝。如「評審總分」

加總分數相同者，則分別依「審定要項」中之(一)建廠及營運規劃、

(二)財務與投資計畫、(三)經濟效益、(四)研究與發展、(五)其他之

順序，以所有委員「要項總和分數」依該順序逐項加總計算，分數較

高者名次為先，並至分出高低排定名次。如經逐項評比後再有同分情

形，則由本府另行通知同分申請人，以抽籤方式決定之，未出席抽籤

之申請人則視同放棄其申購權利。  

3.總名次為第一名之申請人有優先申購土地之權利，即為「第 1序位申

購廠商」，次名者為「第 2 序位申購廠商」，如有棄權者，以次名者遞

補，依次類推。 

【承購土地應繳價款】 

二十一、申請人承購本園區土地應繳價款包含「土地價款」、「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及「施工保證金」，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土地價款： 

1.計算方式： 

土地價款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審定，詳「捌、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

用地(一)出售坵塊編號、面積及土地價款對照表」。 

2.繳款期別(分三期繳納)： 

(1).第一期-土地價款之保證金：按土地價款之 3%計算。 

(2).第二期-土地價款之自備款：按土地價款之 30%計算(原繳第一期

3%保證金得無息抵充）。 

(3).第三期-土地價款之尾款：按土地價款之 70%計算。 

(二)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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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產創條例第 48條規定繳交予本府設置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按土地價款之 1%計算。 

(三)施工保證金：為土地價款 5‰。 

二十二、土地價款詳出售手冊「捌、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坵塊編

號、面積及土地價款對照表」。 

二十三、本園區土地價款(售價)，申請人應自行查閱公告價格。 

【繳款方式】 

二十四、申請承購本園區土地之申請人，得洽請有關金融行庫配合提供貸款，其貸

款條件以申請人申貸時放款金融行庫頒布之貸款要點為準。 

二十五、申請人應依下列方式繳款： 

(一)土地價款之保證金： 

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間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並將繳款憑證影本檢

附於申請書件內提出申請。 

․「土地價款之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名稱：臺灣土地銀行 

分行：太平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古坑產業加值園區信託專戶 

帳號：072-001-06380-5 

(二)「土地價款之自備款」及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申請人經審定核准承購後，應於接獲本府繳款通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土地價款之自備款」以及 1%產業園區

開發管理基金。 

1.「土地價款之自備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土地銀行 

分行：太平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古坑產業加值園區信託帳戶 

帳號：072-815-□□□□□-□ 

(備註：帳號為承購人專屬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後六碼因承購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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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故以空格表示之。) 

2.「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帳戶： 

銀行：台灣銀行 

分行：斗六分行 

戶名：雲林縣公庫 

帳號：031-000-00000-0 

(三)土地價款之尾款及 5‰施工保證金： 

1.於預定點交土地日前，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府繳款通知之次日起算 60

日內向指定金融行庫帳戶繳清「土地價款之尾款」及「5‰施工保證

金」，向金融行庫辦理購地貸款者，由各放款金融行庫依繳款通知於

30 日內 1 次撥付本府指定帳戶。 

2.「土地價款之尾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土地銀行 

分行：太平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古坑產業加值園區信託專戶 

帳號：072-815-□□□□□-□ 

(備註：帳號為承購人專屬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後六碼因承購人而

異，故以空格表示之。) 

3. 5‰施工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台灣銀行 

分行：斗六分行 

戶名：雲林縣公庫 

帳號：031-000-00000-0 

(四)申請人願一次全部繳款者，於接獲本府繳款通知之日起 7 日內函復本

府，並於通知之日起 60日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 

二十六、申請人因故須展延「土地價款之尾款」繳款期限者，應於繳款期限屆滿前

7 日向本府提出展延之申請，並負擔展延期間之利息(以年利率 5％計)，

其展延期限以 1次為限，且不得超過 60 日；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

棄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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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價款之自備款」及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無展延機制，逾期

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承購。 

【申請換購土地】 

二十七、申請人因故申請換購本園區土地者，應於接獲本府核准承購通知之次日起

90 日內，且於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前以書面提出，並

以 1 次為限，換購後土地價款增減部分，應按比例找補差額保證金。 

【放棄承購及已繳價款之處理】 

二十八、申請人於接獲本府核准承購通知之日後，放棄承購或未依規定期限繳清

「土地價款之自備款」，或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或「土地價款之尾

款」，取消承購資格，其原繳保證金不予退還，其餘價款(包含已繳納之土

地價款扣除原繳保證金；以及已繳納之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無息退

還，但如係辦理貸款者，本府得優先代為清償貸款本息後，其餘價款無息

退還。 

二十九、申請人向指定金融行庫辦理購地貸款，在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積欠本標

的之購地貸款本息連續達 3期以上，經放款金融行庫依貸款辦法之規定，

要求收回貸款時，本府得先要求申請人限期向金融行庫完成補繳納，未於

期限內補繳，則得於申請人所繳價款額度內，代為歸還結欠金融行庫之貸

款本息。申請人如向金融行庫辦理貸款者，本府得配合放款金融行庫貸款

辦法之規定，將其產權移轉證明書件送請放款金融行庫代辦產權移轉登記

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三十、  申請人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 3%保證金無息退還： 

(一)申請人於接獲本府核准承購通知之日前自動放棄承購者。 

(二)申請書件經初審應補正而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後資格仍不符合

者。 

(三)申請計畫經「出售審查作業程序」審查未核准承購者。 

【面積結算】 

三十一、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實際面積應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為準。其較

原申購估算面積有增減者，應按原承購價格辦理結算，補繳或退還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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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土地價款及 1%產業園區開管理基金)。 

申請人於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後，如因地政機關地籍圖重測或複丈致面積變

更者，應按地政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土地點交與產權移轉】 

三十二、申請人繳清地價款及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後，本府核發土地產權移轉證

明書件供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申請人如向金融行庫辦理貸款者，本府得配合放款金融行庫貸款辦法之規

定，將其產權移轉證明書件送請放款金融行庫代辦產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

設定登記。 

第 1 項產權移轉證明書件如因地籍整理尚未完成致未能核發者，由本府先

行發給土地使用同意書供申請人使用土地。 

三十三、本園區土地開發，於完成主要公共設施後由本府安排時程點交土地。申請

人依規定繳清土地價款及 5‰施工保證金後點交，申請人無故不到場點

交，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者，視同點交完成。 

三十四、各分區土地提前完成主要公共設施工程時，本府得通知申請人提前繳清

「土地價款尾款」及「5‰施工保證金」後，提前點交土地。 

三十五、申請人於主要公共設施完成前，需先行使用土地者，在不妨礙開發工程進

行之原則下，應先行繳清「土地價款尾款」後，由本府按現況點交土地，

申請人應對公共設施尚未完成之情形充分了解，並同意不得就此等情形要

求補償、拒絕繳款或點交。實際點交時間申請人可依實際需求與本府協商

確定。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使用土地，應補繳交施工保證金 5 ‰後，本府將協調提

供建廠機具、車輛及人員進出土地之便利。 

三十六、申請人使用土地建廠，應繳交施工保證金，施工期間造成本園區公共設施

損壞，申請人應限期內修繕完成，若申請人未於限期內修繕完成，同意由

本府代僱工修繕，並自施工保證金中扣除代僱工修繕費用。施工保證金如

有不足者，應即補足差額，未補足差額者，應立即停工至補足差額始得復

工。 

施工保證金為土地價款 5‰，於繳交土地價款尾款時一併繳納，並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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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繳納方式詳要點二十五點。 

【興建須知】 

三十七、本園區公共設施工程開發期間，申請人需配合公共工程提供施工動線用

地。 

三十八、申請人構築建物、設立工廠，應依照本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細部計畫書

圖、建築法、環保法規、園區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設計相關規範、園區污

水下水道系統管制相關規範、園區污水下水道排水設備裝置相關規範、工

廠管理輔導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三十九、申請人在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不得擅自開挖土

方、傾倒廢棄土或構築工事，倘因而發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但經本

府同意其須於土地上作檢測等必要工事者，不在此限。 

四十、  申請人在取得土地後，需依雜項設施使用執照之廠區地形辦理建廠，建廠

行為僅限從事建築行為，不得有建築基礎或地下室以外之開挖整地行為。 

四十一、申請人構築建物期間所需之臨時水、電及電信等設施應自行向各該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並由本園區管理單位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十二、本園區建築物主結構應以鋼筋混凝土或鋼架等耐火材料為主，建築物及基

地出入口不得阻礙或破壞現有排水系統，且不得對道路交叉口截角開設，

以維交通安全。 

四十三、申請人整地或構築建物時，應自行設置排水系統將廠區之排水導入排水溝

內，不得漫流，以免危害土坡或構造物之安全。雨污水收集系統並應採分

流設計，不得將污水排入雨水系統中或將雨水排入污水系統中。 

若有較高處廠家因高程排放問題(如排水設施)需經由較低處廠家退縮帶埋

設相關管線，則較低處廠家需配合辦理，其費用由廠家間自行協調之。 

四十四、申請人構築建物時若需埋設基樁，為避免損及鄰近地下及地上結構物，應

注意適當之安全距離並遵守相關法規規定，以避免造成施工公害；倘因而

發生損害或公害時，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四十五、申請人使用各項公共管線，除接戶線部分需自行洽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外，必要時並應無條件提供鄰地使用人共同使用接點。公共設施納管接點

僅提供至計畫道路旁，若有分割小坵塊設置之廠家，其廠家間之道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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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等需由申請人自行建設。 

四十六、申請人承購本園區之土地內如有地下管線、雨污水收集、邊坡擋土等公共

設施，其地面除作空地、綠地及通道外，不得構築建築物或加以破壞，必

要時本園區服務中心並得派員進入清理維護該等公共設施，申請人不得拒

絕。 

四十七、申請人對本園區內之各項公共設施不得加以破壞，違者應負責修復或賠

償。 

申請人如需變更既有公共設施者，應先提出施工計畫書送經本園區服務中

心核可並繳交公共設施復舊費後始得施工，所需費用自行負擔。 

四十八、申請人使用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應依「下水道法」及本園區相關

規定，申請納入本園區廢(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其排放水質並應符合本

園區公告之下水道水質標準後始得排入。 

申請人排放之廢(污)水量如超過本園區原規劃設置之污水管線容許量時，

應自行評估設置專用污水排放管線銜接至園區污水處理廠或園區外之承受

水體，於提出施工計畫送經本園區服務中心核可並依下水道法、水污染防

治法規定申請排放許可後施作，所需各項費用自行負擔。 

四十九、申請人承購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申請納入本園區污水處理廠處

理時，應依本府核定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率，按月繳交污水處理系統使

用費。 

五十、  申請人使用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污染，應依前點規定及各相關環保法規辦

理。 

五十一、本園區以 22.8kV/11.4 kV 特供電，並依台灣電力公司之規定設置接電裝

置，惟實際用電申請，應依台電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人應依其生產方式及用電需求，逕洽台灣電力公司申請供電，並依台

灣電力公司規定及供電系統所需，提供配電場所及通道供裝設供電設備之

用。 

五十二、本園區一般電信及寬頻網路供應由中華電信或其他電信固網業者提供服

務，申請人應依其電信需求，逕洽相關電信業者申請服務，並依主管機關

頒布之相關電信法規，提供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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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申請人於施工建築及營運期間不得任意在公共道路上裝卸貨物、堆置物

品、棄置廢棄物及停放車輛，以維護交通安全。 

五十四、申請人應依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向本園區管理機構繳交

下列各項費用： 

(一)、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二)、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三)、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各項費用之收取起始日則依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五十五、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所從事之事業如為行政院環境部依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公告指定之事業，應於設立、停業、歇業或移轉土地時，依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自行辦理土壤污染檢測作業，所

需費用由申購人自行負擔。前項污染檢測資料應同時檢送本園區服務中心

1 份。 

五十六、本要點未盡情事，悉依公告所依法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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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古坑產業加值園區優惠措施 

一、依「雲林縣獎勵投資實施要點」於本縣境內新設投資，規模達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上（不包含土地部分）之產業，投資創立於本縣轄內都市計畫工業區、產業

專用區或非都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且自營運日起僱用員工總額百分之四十

以上為本縣縣民，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於登記合法面積之範圍內每年補助百分

之五十地價稅、百分之四十房屋稅，以五年為限。 

二、相關優惠措施以最新公告之法規及主管機關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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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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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古坑產業加值園區容許引進產業類別一覽表  

本園區規劃引進產業類別表 

產業名稱 面積(公頃) 產業別 

C08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不含具醱酵生產製程之味

精、酵母、氨基酸、檸檬酸等

製造及釀酒) 

24.7130 

0812 肉類其他加工及

保藏業 
0891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0820 水產加工及保藏

業 

0892 麵條及粉條類食品製

造業 

0830 蔬果加工及保藏

業 
0893 製糖業 

0840 動植物油脂製造

業 
0894 巧克力及糖果製造業 

0850 乳品製造業 0895 製茶業 

0861 碾榖業 0896 調味品製造業 

0862 磨粉製品製造業 0897 膳食及菜餚製造業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

造業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

業 

0870 動物飼品製造業 

C09 飲料製造業 4.1172 0920 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C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不含金屬鑄造、脫脂、酸 

洗、電鍍或陽極處理、表面處

理、金屬熱處理[1][2]程序) 

6.1858 

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3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其他低污染產業[3] 6.1892 
其他經本府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低污染產業或冷鏈

物流、倉儲業等 

註[1]：非真空熱處理製程且符合下列 3 條件之一者除外： 

1.採用天然氣為熱源之熱處理爐，且燃料爐具備熱回收及廢氣處理再利用系統。 

2.加熱源為高效輻射、管式、噴流、板式器、熱管等熱交換器之熱處理設備。 

3.以水和空氣為淬火介質的非燃料熱源之熱處理設備。 

註[2]：真空熱處理製程具備真空熱處理設備者除外。 

[3]：其他低污染製造業係指單位面積用水用電及污染需求量為園區平均值之 80%以下其他經本府

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廠商。另不得逾越『產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3 條規定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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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古坑產業加值園區土地使用規範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為促使本園區土地能合理有效利用，使整體開發符合公共安全與環境保育，同時以

塑造產業園區之地方產業特色、景觀與建築風格為目標，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九條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四點規

定訂定本管制計畫： 

一、用地規劃 

本園區土地依土地使用性質劃定下列各種用地： 

(一)生產事業用地：產業用地(一) 。 

(二)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產業用地(二)、管理中心。 

(三)公共設施用地或非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電力設施用地、自來水設施用

地、環保設施兼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回收水設施用地、瓦斯整壓站用

地、公園用地、停車場、滯洪池、綠地及道路等。 

二、土地使用強度 

本園區依「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等相關規定，變更原土地使用分區為工業區，使用地編定包含丁

種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用地、國土保安用地、交通用地及水利

用地等。各用地編定狀況及開發強度詳表如下： 

表 7-1.本園區土地使用強度表 
使用

編定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建蔽率 容積率 

樓地板
面積(m2) 

國土保

安用地 

1 綠地 8.9027 12.27 - - - 
2 保育區 0.5305 0.73 - - - 

小計 9.4332 13.00 - - - 
丁種建

築用地 
1 產業用地(一) 41.2052 56.78 70% 240% 988,925 

 

 

特定

1 產業用地(二) 2.8686 3.95 60% 160% 45,898 

2 管理中心用地 0.3002 0.41 60% 160% 4,803 

3 電力設施用地 0.0452 0.06 - - - 

4 自來水設施用地 0.4235 0.58 60% 160% 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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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事業

用地 

5 
環保設施兼廢

棄物處理設施用

地 

2.4682 3.40 
60% 160% 

39,491 

6 回收水設施用地 0.1474 0.20 60% 160% 2,358 

7 瓦斯整壓站用地 0.0202 0.03 60% 160% 323 

小計 6.2733 8.63 - - 99,649 

遊憩

用地 
1 公園用地 0.7374 1.02 40% 40% 2,950 

交通

用地 

1 停車場 0.6934 0.96 - - - 

2 道路 8.3376 11.50 - - - 

小計 9.0310 12.46 - - - 

水利

用地 
1 滯洪池 5.8886 8.11 - - 

- 

合計 72.5687 100.00 - - 1,091,524 

註：計畫園區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統計為準。 

三、建築退縮管制 

(一)建築基地應自道路境界線及坵塊分界線指定建築退縮，其退縮距離如下表

規定。 

 

 

 

 

 

 

(二)退縮地應以綠化為主，除經本園區管理單位核准得設置之出入口外，不得

作為車道、停車場或放置未經核准之雜項工作物。 

(三)退縮地綠化之部份應具適當之排水坡度，與人行道間之綠地，視覺上須對

外開放，不得另設圍牆隔離。如有設置圍牆必要者，圍牆高度不得高於 

1.8 公尺，透空率應達 50％以上。因情形特殊，經本園區管理單位同意

者，不在此限。 

(四)計畫區內所有公共與其他管線(道)應以地下化為原則，並可使用退縮地，

但應避免破壞道路與退縮帶之完整性；若必需設置於地面上之設備(如電

力、電信箱)，應予遮蔽設施並加以綠化植栽處理，且須符合各公共設備

事業單位之規定。 

(五)臨電塔線路部分需留設 20米緩衝空間，除原規劃之 10 米綠帶及建築退縮

基地區位條件 退縮規定 

 

臨 22公尺計畫道路 
至少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4 公尺建築，其 

鄰接道路部分應至少留設 2.5公尺綠 

帶。 

臨 15公尺計畫道路 至少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3 公尺建築。 

非面臨道路側 自各類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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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不足 20 米部分需規定限高 5米，惟因建廠需求且經台電公司同

意者，不在此限。 

四、禁建限建地區 

本計畫基地鄰近國道 3 號，依據「公路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建

限建辦法」規定，禁建如圖4-1所示：

   

   

(一)園區部分土地位於高速公路兩側路權邊界外8公尺內，屬於禁建範圍(不得

建築及設置廣告物)。 

(二)部份土地位於高速公路兩側路權邊界外200公尺內，屬限建範圍(禁止設置

豎立廣告)。 

五、停車空間及裝卸位 

(一)停車空間 

本園區內之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表5-1辦理，另為推廣綠色運

輸，經本園區管理單位同意後，亦得將部份汽車及機車停車位面積移轉

供作自行車停車位使用： 

圖 4-1 計畫區基地禁建限建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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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本園區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車空間相關規定辦理，且應至少劃設與法定汽車停

車位數相同之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 

若產業用地(一)作為觀光工廠使用，應自行留設觀光旅次所需之停車空

間，並報請本園區管理單位同意。 

六、離街裝卸場及運輸倉儲場站規劃原則 

產業用地(一)如作為倉儲業(含儲配運輸物流)使用者，其出入口及道路設

計原則應符合： 

(一)工業區內作為運輸倉儲場站之貨櫃車輛出入口以臨接 22公尺主要道

路為原則，其出入口大門應以多車道方式規劃並留設暫停空間與加減速轉彎

車道，且暫停空間至少離道路 10 公尺以上，以確保公共交通之順暢。運

輸倉儲場站出入口臨接公共道路設計示意圖詳圖 6-1。 

(二)運輸倉儲場站之設計，應無礙於運貨車輛進出廠區、行進及裝卸之順暢。 

 

 

 

 

 

 

 

 

 

 

圖 6-1 運輸倉儲場站出入口臨接公共道路設計示意圖 

使用地別 應提供小客車車位數 應提供機車車位數 

產業用地(一) 

(供工業生產使用) 

總樓地板面積每 350 平方公尺

或零數劃設一席停車位。 

總樓地板面積每 350 平方公尺

或零數劃設一席停車位。 

產業用地(二) 

(供支援產業使用) 

總樓地板面積每 350 平方公尺

或零數劃設一席停車位。 

總樓地板面積每 350 平方公尺

或零數劃設一席停車位。 

 

其它用地 
視實際需求提供，其設置內容

並需經本園區管理單位同意。 

視實際需求提供，其設置內容

並需經本園區管理單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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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開放空間留設 

(一)為強化發展核心區，管理中心及產業用地(二)之核心空間意象，發展核心

區之建築物應集中留設廣場式開放空間，並儘量使用相同之建築景觀語彙。 

(二)建築基地內不得有裸露土面，開放空間庭院及空地，應植花草樹木予以綠

化。 

(三)開放空間應強調休閒與保育之設計，且兼具救災避難與逃生功能，並應提

供夜間照明設備。 

八、人行步道留設 

園區 15公尺以上道路，均應於兩側設置連續性人行步道系統，其步道淨寬不得

小於1.5公尺。 

九、建築高度管制 

為對於人行視覺景觀能提供和諧完整的環境空間感，本園區內各基地之建築高

度依下列規定實施管制： 

(一)臨 22 公尺道路側之 H/D(建築物高度/基地境界線與建築物間之距離)比

值應以 1.5/1 之比例為上限增加建築物高度。 

(二)臨計畫道路未達22公尺者，道路側之 H/D(建築物高度/基地境界線與建築

物間之距離)比值應以1/1之比例為上限增加建築物高度。 

(三)建築物高度之計算，為自建築物地面計量至建築物最高部份之垂直高度，

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一條第九款)規定辦理。 

(四)建築物因使用機能或特殊需求而超高者，須就整體量體和容積管制分析考

量，經本園區管理單位同意後為之。 

十、本園區相關工程開發建築需依相關耐震規範辦理。 

十一、本園區於基地北側（崁頭厝段 207 地號）劃設保育區 

以營造燕鴴適生之棲地使用，並承諾於繁殖期間對於繁殖築巢周圍 30公尺暫

不施工。 

十二、落實再生能源政策 

園區公共設施建築應配合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相關規定，評估設置太陽能光

電等再生能源設施。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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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地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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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坵塊編號、面積及土地 

價款對照表  

坵塊 

序號 

坵塊 

編號 

面積 

(m2) 

面積 

(坪) 

單價 

(元/ m2) 

單價 

(元/ 坪) 

土地價款 

(元) 

3%保證金 

(元) 

1 B1 2,796.595 845.97 27,590 91,200 77,158,056 2,314,742 

2 B2 1,216.832 368.09 26,460 87,500 32,197,375 965,921 

3 B3 1,049.484 317.47 26,460 87,500 27,769,347 833,080 

4 B4 941.082 284.68 26,460 87,500 24,901,030 747,031 

5 B5 7,015.158 2,122.09 27,340 90,400 191,794,420 5,753,833 

6 B6 6,135.589 1,856.02 27,340 90,400 167,747,003 5,032,410 

7 B7 5,341.240 1,615.73 27,340 90,400 146,029,502 4,380,885 

8 B8 4,812.432 1,455.76 27,340 90,400 131,571,891 3,947,157 

9 B9 5,957.588 1,802.17 27,850 92,100 165,918,826 4,977,565 

10 B10 9,762.891 2,953.27 26,710 88,300 260,766,819 7,823,005 

11 B11 7,117.183 2,152.95 26,960 89,100 191,879,254 5,756,378 

12 B12 5,618.187 1,699.50 27,220 90,000 152,927,050 4,587,812 

13 B13 4,371.723 1,322.45 26,960 89,100 117,861,652 3,535,850 

14 B14 3,623.165 1,096.01 27,720 91,600 100,434,134 3,013,024 

15 F1 4,599.982 1,391.49 27,850 92,100 128,109,499 3,843,285 

16 F2 3,691.039 1,116.54 27,340 90,400 100,913,006 3,027,390 

17 F3 3,873.630 1,171.77 27,340 90,400 105,905,044 3,177,151 

18 F4 4,056.221 1,227.01 27,340 90,400 110,897,082 3,326,912 

19 F5 4,624.432 1,398.89 27,340 90,400 126,431,971 3,792,959 

20 F6 7,211.979 2,181.62 27,590 91,200 198,978,501 5,969,355 

21 F7 5,223.799 1,580.20 27,970 92,500 146,109,658 4,383,290 

22 F8 3,186.129 963.80 26,960 89,100 85,898,038 2,576,941 

23 F9 3,249.658 983.02 26,960 89,100 87,610,780 2,628,323 

24 F10 3,548.579 1,073.45 26,960 89,100 95,669,690 2,87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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坵塊 

序號 

坵塊 

編號 

面積 

(m2) 

面積 

(坪) 

單價 

(元/ m2) 

單價 

(元/ 坪) 

土地價款 

(元) 

3%保證金 

(元) 

25 F11 4,343.717 1,313.97 26,960 89,100 117,106,610 3,513,198 

26 F12 7,192.383 2,175.70 26,710 88,300 192,108,550 5,763,257 

27 H1 11,808.192 3,571.98 26,960 89,100 318,348,856 9,550,466 

28 H2 12,912.724 3,906.10 28,100 92,900 362,847,544 10,885,426 

29 H3 9,505.425 2,875.39 26,960 89,100 256,266,258 7,687,988 

30 H4 13,030.651 3,941.77 27,970 92,500 364,467,308 10,934,019 

31 I1 5,368.446 1,623.95 26,960 89,100 144,733,304 4,341,999 

32 I2 3,083.085 932.63 27,470 90,800 84,692,345 2,540,770 

33 I3 5,526.719 1,671.83 26,710 88,300 147,618,664 4,428,560 

34 J2 5,356.274 1,620.27 27,340 90,400 146,440,531 4,393,216 

35 J3 2,521.397 762.72 27,090 89,600 68,304,645 2,049,139 

36 J4 1,317.790 398.63 27,340 90,400 36,028,379 1,080,851 

37 J5 1,347.876 407.73 26,960 89,100 36,338,737 1,090,162 

38 J6 1,301.399 393.67 27,340 90,400 35,580,249 1,067,407 

39 K1 6,569.902 1,987.40 26,710 88,300 175,482,082 5,264,462 

40 K2 8,143.902 2,463.53 26,710 88,300 217,523,622 6,52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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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古坑產業加值園區廢污水排入污水管線系統限值標準   

園區廠商廢污水納管標準表 

項目 納管限值 項目 納管限值 

BOD5 200mg/L 氨氮 30 mg/L 

COD 320mg/L 總氮 50 mg/L 

SS 200mg/L 總汞 0.005mg/L 

溶解性鐵 10.0mg/L 甲基汞 0.0000002mg/L 

溶解性錳 10.0mg/L 鎘 0.02mg/L 

鎳 0.7mg/L 鉛 0.5mg/L 

銀 0.5mg/L 總鉻 1.5mg/L 

六價鉻 0.35mg/L 錫 1.0mg/L 

銦 0.1mg/L 銅 1.5mg/L 

鎵 0.1mg/L 鋅 3.5mg/L 

鉬 0.6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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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請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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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件信封 

- 37 - 

  

 

申請人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工商發展科 公啟 
◆內裝：1. 產業用地(一)申購書件 

申購案名稱：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案 

截止時間：115年 07月 20日(星期一) (逾期不予受理)  

坵塊編號：          坵塊。 

6 4 0 2 0
1 

掛號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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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 

茲擬申購「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經營下列業務使用，檢附有

關申請書件正本一式 1 份副本一式 3份，此致雲林縣政府。 

申請日期：___年___月____日 

申

請

人 

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資本額 登記：新台幣        元整 實收：新台幣         元整 

組織型態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地址  

電話  傳真  
代
表
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申請屬性 □新設 □擴廠 □遷廠 

申請標的 縣市 鄉鎮市區 申購坵塊編號 面積(m2) 

土地     

產業類別 

(請參照產業類別項目號碼填列) 

主要產品 

(請參照產業類別項目號碼填列) 

代碼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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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 

預計開始興

工時間 
   年   月 

預計開始營運

時間 
   年   月 

預計員工人

數 
      人 

預估用電量

(hp/KW) 
 

預估用水量 

(含民生用水) 

(m3/日) 

 
預估廢(污)

水量(m3/日) 
 

附件 

1、 申購用地位置圖 

2、 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3、 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4、 申請計畫 

5、 污染防治計畫書 

6、 用水計畫 

7、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

表人身分證影本。 

□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8、 申購土地承諾書 

9、 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10、 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金之帳

戶資料 

11-1、用電切結書 

11-2、用水切結書 

11-3、廢(污)水切結書 

備註 申請人及代表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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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申購產業用地(一)土地標的位置 

 

 

 

 

 

 

 

 

 

 

 

 

 

 

 

※單獨申購： 

本公司申購坵塊編號_____________，面積計______________m2。 

 

※合併申購： 

本公司與公司合併申購坵塊編號                ，面積合計             m2。 

  (1).代表廠商                  公司申購面積：計_____________________m2。 

  (2).次代表廠商                公司申購面積：計___________________m2。 

  (3).次代表廠商                公司申購面積：計___________________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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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主要原料名稱 年需求量 原料性質及用途 原料來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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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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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一)建廠及營運規劃 

1.建廠、營運及請照時程(可含廠商切結書及金融機構融資保證文件)： 

建廠規劃 

申請建照 

時程 
____年___月 至 ____年___月 

預估 

投入項目 

□全區一 

次開發， 

無分期興 

建計畫。 

預估時程：  

____年___月 至 ____年___月 

□全區分 

期興建。 

預估時程： 使用面積： 

一期：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 m2 

二期：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 m2 

三期：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 m2 

營運規劃 

申請使照 

時程 
____年_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預估 

營運時程 

□全區一 

次開發， 

無分期啟 

用計畫。 

預估時程： 

___年__月啟用 

□全區分 

期啟用。 

一期：___年__月啟用 

二期：___年__月啟用 

三期：___年__月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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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房興建方式(含分期)及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等各項初步規劃內容： 

(單位：m2) 

申購坵塊編號：  土地面積：              m2 

廠地面積 ：            m2 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m2 

允許最高容積率：            % 設計容積率：              % 

建築用途 
地下 

一層 

第一 

層 

第二 

層 

第三 

層 

第四 

層 

 

層 
合計 

停車        

廠房        

倉庫        

辦公室        

員工宿舍        

其他/公設/機房        

合計        

廠房興建方式及建築配置說明(檢附廠房配置圖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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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二)財務與投資計畫 

1.公司資本額及最近三年公司財務分析：  

公司資本額：                     (仟元) 

分析項目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總額(仟元)    

股東權益總額(仟元)    

自有資本率(%)    

獲利能力 
稅後損益(仟元)    

股東權益報酬率(%)    

註：(1)自有資本率=股東權益/(負債總額+股東權益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股東權益  

    (3)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本次申購土地及未來三年之投資金額說明   

                                                 單位：仟元 

投入時程 土地 廠房 生產設備 
污染防治

(制)設備 
合計 

115 年      

116年      

117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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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三)經濟效益 

1.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年產值    

單位：仟元 

項目 
最近三年 未來三年預估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營業收入 

(產值) 
  

    

營業損益       

業外收支       

稅前損益       

內/外銷比例

(%) 

/ / / / / / 

註：需檢附最近三年相關證明文件 

 

2.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就業人口數   

項目 
最近三年 未來三年預估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員工人數(人)       

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就業人口數簡要說明 

 

註：需檢附最近三年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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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四)研究與發展 

1.最近三年與預估未來三年研發經費佔公司營業額比例     

單位：仟元 

項目 
最近三年 未來三年預估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年度營業額(A)       

年度研發費用(B)       

(B)/(A)%       

註：需檢附最近三年相關證明文件 

 

2.公司產品創新研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說明 

主要產品名稱 產品用途 

1.  

2.  

3.  

4.  

5.  

公司產品創新研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說明(如：關鍵技術項目及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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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製程等產業相關之專利。 

專利名稱 說明 

1.  

2.  

3.  

4.  

5.  

（檢附相關文件於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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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五)其他 

 

要項 說明 

1.興建之建築物能

符合超過綠建築

指標 

1.興建之建築物是否能符合超過綠建築基準 

□是    □否 

2.除能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相關規範外，並規劃取得：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綠建築標

章 

補充說明： 

2.其他具加分性文

件(含相關回饋

計畫) 

1.說明：  

2.是否有檢附相關文件： 

  □是(檢附相關文件於下一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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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污染防治計畫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興辦工業 

人名稱 
 

申購 

地點 

古坑產業加值園區 

               坵塊 

申購土 

地面積 
              m2 

樓地板

面積 
                  m2 

使用 

動力 
               KW 

每日用

水量 
                  m3 

主要產品名稱  

主要機器設備名稱

(含污染防治設備) 
 

廢

水

處

理 

廢水來源  

廢水生產量 (公噸/日) 

廢水水質(mg/l) 

 

一、□鉛 二、□鎘 三、□汞 四、□砷 

五、□六價鉻 六、□銅 七、□氰化物  

八、□有機氯劑 九、□有機磷劑 十、□酚類 

十一、□其他（如 BOD、COD、SS 等） 

□ 含有上述一項至十項成分，但濃度皆低於放流水

標準規定。 

處理方式及流程  

處理後水(mg/l)  

廢水排放方式 

□ 訂定廢水納管標準(含重金屬)，廠商製程若有產

生不符納管標準之廢液，將會以事業廢棄物方式清除

處理， 

□ 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逕向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排放許可後逕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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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氣

污

染

防

治 

空氣污

染物排

放種類

及排放

總量

(公噸/

年) 

項目 排放總量(公噸/年) 

細懸浮微粒  

懸浮微粒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  

一、屬空污法列管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許可者，須依規定取得固定污染源

許可，方可進行後續興建或操作事宜，未達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之

廠商，則以申報空污費之排放量管控。 

二、廠商有設置加熱鍋爐者，營運期間不得使用重油及燃煤等燃 料，

未來若進駐廠商具有使用固體再生燃料(SRF)作為輔助燃料之條件，將

鼓勵及媒合廠商使用，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三、進駐之食品及飼品製造業製程採密閉收集或裝置門簾， 管末排放

採物理脫臭、化學脫臭、生物脫臭等處理方法，以降低臭味對 園區周

遭影響。 

處理方

法 
 

處理後

排放值 
 

廢

棄

物

處

理 

廢棄物

總類及

數量 

 

處理方

法 
 

一、進駐廠商產生之廢棄物，由進駐廠商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理機構代

為清運處理，清運資料至少需留存 3 年。如需暫置或堆置，將依據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辦理。 

二、進駐廠商應填具事業廢棄物自主檢查表，檢核項目應包括：清理計

畫書、網路申報、廢棄物清理處理及再利用、廢棄物貯存方法及設施、

污染防制設備運作狀況，相關自主檢查及查核資料應保存 3 年。 

噪

音

噪音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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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治 

防治方

法 
 

               

 

 

 

 

 

 

 

 

溫

室

氣

體 

用電量 

____________HP 

____________kw 

____________度/月 

溫室氣體(CO2 公噸/年) 

 

說明： 

電力用戶所簽訂之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

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

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

源電力及憑證；未依前開規定辦理者，應向主管機關繳納代

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用。 

溫室氣

體 

二氧化

碳當量 

(燃料) 

(公噸/

年) 

燃料種類 使用量 

（公噸/年） 

溫室氣體 

（CO2 公噸/

年） 

□煤油   

□柴油   

□天然氣   

□其他（請說明）   

合計   

說明： 

1. 溫室氣體（CO2 公噸/年）欄位，請依據每年預計燃料使用
量，至環境部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盤查指引與試算
/試算工具試算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calcaulate/03_0_info

_edit.aspx）。若未使用燃料，則本項填 0。 

2. 進駐廠商應依「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取得溫
室氣體抵換量，若進駐廠商無法取得，可另向園區管理機構
提出申請，申請溫室氣體費用每年每噸 1200 元。 

危

害

性

化

學

物

國際癌

症研究

署

（IARC

）分類

為 

Group1 小於 5 公斤。  

Group2A 小於 50 公斤。 

Group2B 小於 500 公斤。 

Group1 及 Group2A 之總運作量小於 50 公斤。  Group1、

Group2A 及 Group2B 之總運作量小於 5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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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Group1

、2A 

及 2B 

之致癌

性物質 

非致癌

物質 
小於 50 公噸 

上表係供管制廠商運作「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所定義之危害性化學

物質。 

處理方式及流程 

本公司對表內所填寫事項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放棄先訴抗

辯權，絕無任何異議，特立據為憑。 

公司名稱：                                  （蓋章） 

公司地址：                                   

負 責 人：                                  （蓋章）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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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用水計畫 

廠商 
 

產業類別 

 

計畫用水量（噸/日） 
平均日用水量  

最大日用水量  

計畫用

水來源 

單位（噸/日） 自來水 
契約 

用水 
再生水 

雨水 

回收 

冷凝水

回收 

其他

(蒸氣) 

平均日用水量       

計畫 

用水量 

(噸/日) 

生活       

工業       

其他       

合計(A)       

總回 

用水量

(噸/日) 

廠內回收再利用水

量(B) 

      

冷卻水塔循環量(C)       

合計(D)       

水回收

率（%） 

R1-含冷卻水塔循環

量=(D+雨水+冷凝

水)/(A+D) 

      

R2-不含冷卻水塔循

環量=(B+雨水+冷凝

水)/(A+B) 

      

污水排放量（噸/日）(E)       

污水排水率（%）(E/A)       

節約用水措施 

(說明用水減量措施（如省水

器材等）、節約用水措施配置

或其他節水規劃及各節水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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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水量，並檢附用水平衡圖

及水回收率) 

缺水緊急應變措施 

說明 

 

蓄水池設施容量(立方公尺)  

附件 

 

註： 

一、計畫用水量係指終期年正常營運生產時平均每日所需總取水量，最大日用水量得以

平均日用水量之 1.3倍預估。 

二、節約用水措施填報方式： 

1. 應說明水量回收、重複再使用、廢水處理再利用、雨水貯留系統等廠內用水聯合回

用之節約用水措施。 

2. 用水需求、回收率、排放率等計算公式： 

⚫ 冷卻水塔循環量可依廠商設計值或冷凍噸數及操作時數估算(以 12.5 LPM/RT 估算) 

⚫ R1水回收率(含冷卻水塔循環量)=(總回用水量(含冷卻水塔循環量) +雨水+冷凝

水)÷(計畫用水量+總回用水量(含冷卻水塔循環量))*100% 

⚫ R2水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循環量)= (總回用水量(不含冷卻水循環量) +雨水+冷凝

水)÷(計畫用水量+總回用水量(不含冷卻水循環量))100% 

⚫ 污水排水率=污水排放量÷計畫用水量*100% 

3. 節約用水設施之規劃，應說明用水減量措施（如省水型製程或省水器材等）、節約用

水措施配置或其他節水規劃等。 

二、進駐廠商設置省水器材比率應達 70%以上、用水回收率應達各產業核配基準值以

上；另進駐營運後，需配合園區管理機構定期填報用水回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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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一)、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影本正面) (影本背面) 

 

(二)、 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事項登記表(檢附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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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申購土地承諾書 

本公司茲向貴府申購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經參閱貴府   年__月__

日公告、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手冊及其相關法令規定，並實地勘

查認為適合，同意按下列各項條件申購，並請轉送雲林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

租售審定小組審查： 

一、 前述相關法令規章，本公司已詳細閱讀確實了解，並同意遵守古坑產業加值

園區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及相關書圖及土地出售要點各

項規定，日後如有糾紛，本公司同意按申請承購當時之法令規定為依據。 

二、 申購土地標示：                 坵塊；面積               平方公尺。 

三、 本公司同意按 貴府核定之規劃設計內容承購土地，除原核定設計之公共設

施項目外，不得請求改良或補償。 

四、 本公司實際承購土地面積，同意以地政機關地籍整理土地登記簿所載者為

準，面積如有增減應依規定結算互為退補價款。本公司於辦妥產權移轉登記

後，如因地政機關重測或複丈面積再有增減時，不得再請求退補。 

五、 本公司申請書件經審查核准承購後，承諾先行洽園區服務中心取得廢(污)水

同意納管証明，且切結同意於開始使用前取得廢(污)水連接使用證明，始由 

貴府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 

六、 本公司申請書件經審查核准承購後，承諾用電量超額之部分，願自行向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或自備發電設備供應。另本公司自來水用水量超

額之部分，願自行向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 

七、 本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保證不擅自使用土地

構築工事，並同意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鑑界，確認界址後始行興工建

築，如有越界建築致發生損害時，願負賠償責任。 

八、 本公司於施工期間如發現疑似文化資產，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即行停工

並通報文化主管機關。因文化資產之鑑定、保存或處置所致之停工期間、工

期延誤或任何額外成本，均由本公司自行負擔，並不得向貴府或開發單位請

求損害賠償、補償或其他任何形式之權利。 

九、 本公司承購之土地，自 貴府點交土地或主管機關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日

起，應繳納之各項稅捐、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一切費用及公共設施維護費

均由本公司負擔。 

十、 本公司如向 貴府指定之行庫或其他行庫辦理承購貸款，在辦妥產權移轉登

記前，如積欠貸款本息達三期以上，經放款行庫通知貴府時，同意視同申請

退購，並同意貴府自應退還本公司價款中，代為清償行庫貸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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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公司承購土地之建築開發行為，同意依「古坑產業加值園區開發計畫暨

細部計畫」及相關規範辦理，並依規定取得園區服務中心之建築及景觀設

計預先審查同意。 

十二、 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本公司當善盡維護之責，倘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

由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願負責修復或賠償。 

十三、 本公司對於生產作業所產生之污染，保證依下列規定辦理：廢水：自行處

理至符合本園區污水處理廠進廠標準或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逕

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排放許可後始予排放。 

廢氣：處理至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始予排放。 

噪音：處理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廢棄物：依照廢棄物清理法處理。 

回收作業，以減少垃圾量：資源性垃圾可委託回收商定期回收，非資源性

垃圾回收作業以減少垃圾量；資源性垃圾可委託回收商定期回收，非資源

性垃圾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取得工廠登記證後，依相

關法令程序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提送主管機關審核，經審核通過後始得營

運。 

如未依前開事項辦理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前述

排放標準 如有變更時，本公司並承諾依最新標準處理，絕無異議。 

十四、 本公司同意依貴府核定費率，繳交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及污水處理系統使

用費。 

十五、 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須承諾於提出之「申請書件」之「(二)古坑產業

加值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所填寫之預計興工時間及預計開始

營運時間，並依核定（審定）計畫之期程完成使用；且自申購土地產權移

轉登記日起算，最遲應於 3年內完成建築使用。 

前項完成建築使用係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及依法取得工廠營運所需證

照，包含工廠登記，且建築物建蔽率不得低於承購土地面積之 30%為認定

標準，申請人再移轉土地，需經本府審查同意。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建築使用並依法取得工廠營運所需之證照，包含工

廠登記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並同意辦理土地預告登記。

申請人有特殊、不可歸責之原由或其他正當理由，致未能於前開期限內完

成建築使用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向本府提出申請展延，由本府召開專案會

議審查之。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建築使用並依法取得工廠營運所需之證

照者，或者未完成建築使用前即轉讓他人使用者，則本府得無息買回土

地，並按原購買地價加計 10%作為違約金，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6-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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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公告閒置土地、通知申請人提出改善計畫、進行協商、書面處分及

公開強制拍賣等執行程序，輔導協助申請人處理閒置土地，未來將依本園

區實際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十六、 本公司如未履行上開各項條款或違反土地出售要點及相關法令有關規定或

於接獲分配位置通知書之日後放棄承購時，同意貴府沒收保證金及得依原

價無息買回土地，如有地上物，本公司同意無條件自行拆除清理回復原

狀，逾期視為放棄，任由貴府沒收全權處理，絕無異議，特具承諾書為

憑。 

此 致 雲林縣政府 

 

立承諾書人：                                 (蓋章) 

地址：                                        

法定代理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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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單據影印黏貼處 

 

申請人名稱： 坵塊編號： 

(申請人及代表人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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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金之

帳戶資料 
 

銀行名稱  

分行別  

帳號  

戶名  

銀行存摺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及代表人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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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用電切結書 

 

本公司知悉古坑產業加值園區用電量規定用電標準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

料製造業及機械設備製造業每公頃 360kw；其他低污染產業每公頃 320kw，

承諾本公司用電量超額之部分， 

 

□願自行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 

□自備發電設備供應。 

 

此致  雲林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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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用水切結書 

 

本公司知悉古坑產業加值園區自來水用水量規定(每日每公頃 41.48立方公

尺，另食品及飼品製造業廠商用水回收率為 20%；飲料製造業廠商用水回

收率為 15%；機械設備製造業廠商用水回收率為 70%；其他低污染產業廠

商用水回收率為 30%)。 

承諾本公司用水量超額之部分，願自行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

應。 

 

 

此致  雲林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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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3)廢(污)水切結書 

 

本公司知悉古坑產業加值園區廢(污)水排放量規定每日每公頃 33.22 立方

公尺，係本公司產出之污水量(扣除自行回收部份)已超過污水處理廠每日

每公頃處理量，承諾本公司將自行設置污水前處理設施，將本公司廢(污)

水處理至符合本園區排放標準及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關規定後始

向本園區管理服務中心申請納管。 

 

 

此致  雲林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